附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辽宁省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补充资料表
报送单位名称(公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评价年度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额单位：元(保留两位小数)
	会计师事务所代码
	
	会计师事务所名称
	

	新业务领域收入
	
	与会计师事务所统一经营的其他机构（如资产评价、工程造价事务所）业务收入合计
	

	分所注册会计师中在总所担任股东（合伙人）的人数及姓名（适用于省外在辽宁的分所）
	

	最大股东(合伙人)持股比例%
	
	通过考试取得资格的注师人数
	
	财政部领军人才人数及姓名
	

	最小股东(合伙人)持股比例%
	
	硕士及以上或高级职称注师人数
	
	省注协高端人才人数及姓名
	

	会计师事务所所在党支部名称或党建指导员姓名
	
	是否按规定提取职业风险基金或购买职业保险
	

	是否按规定为员工交纳养老保险
	
	是否按规定为员工交纳失业保险
	
	是否按规定为员工交纳工伤保险
	

	是否按规定为员工交纳医疗保险
	
	是否按规定为员工交纳生育保险
	
	是否按规定为员工交纳住房公积金
	

	所及个人受省（市）党委、政府、工会和中注协、省注协表彰情况
	

	近3年会计师事务所或注册会计师
受到刑事处罚、行政处罚、行业惩戒以及评价年度受到批评的具体情况
	


    注：
1、表中新业务领域收入、与会计师事务所统一经营的其他机构业务收入合计、是否按规定提取职业风险基金或购买职业保险、是否按规定为员工交纳五险一金以及受表彰情况等项目，需填列评价年度的相关数据；
2、表中除“注1”所列项目和近3年会计师事务所或注册会计师受到刑事处罚、行政处罚、行业惩戒以及评价年度受到批评的具体情况项目外的其他项目，需填列评价年度12月31日的相关数据；

3、填列与会计师事务所统一经营的其他机构业务收入合计的，请附相关证据及该机构营业执照、业务收入明细表及审计报告复印件并加盖该机构公章。
4、表中数据涉及证明材料的，需附相关证据及复印件。
